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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者
张跃峰) “奇葩广告”5月22日再
次重磅来袭，21日下午聊城各大
媒体再次收到刊发“奇葩广告”
的要求。与以往两次不同的是，
这次是前两次的完美组合体，商
家说这是为了增加竞猜的命中
率。随着“全民竞猜”风靡水城的
大街小巷，不少市民全家上阵参
与活动。

5月18日下午，本报及聊城
各大媒体收到一个让人不可思
议的奇葩广告，花大价钱在第二
天报纸最显眼的头版位置刊登

了半个版的广告。唯美的画面
上，东昌湖美景及周边郁郁葱葱
的林荫甚是壮观，刚刚开始运营
的摩天轮地标隐藏其间，最前方
是一名头戴博士帽的学生坐在
麋鹿背上悠然自得。然而，让人
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选在黄金版
面的广告却没说他们的经营项
目，而是让市民根据“南有凤凰
苑林荫，北有东昌湖美景；西有
摩天轮地标，东有文轩、一中”猜
猜这是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
仅设了两个竞猜热线，让市民们
拨打热线参加竞猜。

仅仅隔了一天之后的5月20
日下午，聊城各大媒体再次收到
新版本的“奇葩广告”，还是同样
的商家同样的竞猜题目，内容却
换成了一段温馨的文字，并列出
了5个选项供市民选择，将这个
街头巷尾热议的“全民有奖竞
猜”活动引入高潮。“他，温柔体
贴，照顾到你的方方面面！他，踏
实靠谱，把你想要的全部呈现！
他，天性纯良，全心给你贴心的
陪伴！他，臂膀坚实，给你和家人
温暖的港湾！他，关怀备至，满足
你对家的一切渴望！他懂你说

的，更懂你想说的！”在这段温馨
文字的下面，还给出了5个选项，
让大家竞猜广告的商家究竟是
在宣传什么。是某个即将进驻聊
城的大项商场品牌、聊城某个汽
车4S店的广告、某个大明星在聊
城的见面会，还是聊城某个房地
产的广告、聊城某手机品牌的广
告。两个版本的“奇葩广告”虽然
风格迥然不同，但同样的竞猜电
话0635-6160666/777却表明，这
两个版本的“奇葩广告”是同一
个商家的“任性”举动。

似乎为了证明什么，“奇葩

广告”再次重磅来袭，两个版本
一同出现在聊城各大媒体的黄
金位置。对此，推出“奇葩广告”
的商家表示，这是为了增加竞猜
的命中率。据介绍，在开启有奖
竞猜活动以来，看似简单的问题
不少市民还真是没能猜对。针对
市民普遍热议的究竟在宣传什
么，“奇葩广告”商家表示，不管
宣传什么只要市民快乐就好，现
在看来目的基本达到了，不少市
民全家上阵参与活动。为了增加
竞猜的成功率，很多市民还专程
赶到现场实地进行探访。

聊聊城城““奇奇葩葩广广告告””再再次次重重磅磅来来袭袭
“全民竞猜”风靡大街小巷，不少市民专程到现场探访

男男子子联联系系业业务务途途中中游游泳泳溺溺亡亡
法院判决非工伤，但所在公司须支付丧葬费和救济费

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任玉堂) 张某和同事一
同联系业务，途中因游泳死亡，
张某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哪
些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近日，
东昌府区法院依法审理了该
案，依 法 判 决 张 某 死 亡 非 工
伤。

去年8月张某与同事一起
去外地联系业务，返回聊城途
中因天气炎热去大坝游泳消
暑。在游泳时，张某被冲到下
游溺亡。事故发生后单位支付
张某家属慰问金3000元。

张某2012年在该公司工
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
办理解除或终止合同手续。在
张某死亡后，其家人在赔偿问

题上产生纠纷。遂到仲裁委员
会仲裁。

仲裁委于2014年做出裁决
书，认为张某的死亡属非因工
死亡，其遗属应享受非因工死
亡待遇。

对于仲裁结果，张某所在
公司并不认同，为此，张某家属
与公司关于遗属补助发生纠
纷。由于双方僵持不下，诉至法
院。

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张某 2 0 1 2年在该公司工
作，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
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
法》规定，劳动者死亡后，其遗
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遗属津
贴由两部分构成，即一次性丧
葬费和死者家属的抚恤金。同

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实施
细则修正草案》的规定，工人
职员的直系亲属，其中祖父、
父、夫年满60岁或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者、祖母、母、妻未从事
有报酬的工作者、子女年未满
十六岁，其主要生活来源，系
依靠工人职员供给，均得列为
该工人职员的供养亲属，享受
劳动保险待遇。

法院判决，张某生前所在
公司支付其家属因张某死亡
的丧葬费1000元、一次性救济
费18064元，共计19064元，已
付3000元，尚欠16064元；支付
张某父母每人每月生活困难
补助费200元；支付至张某的
孩子满十六周岁止每月生活
困难补助费200元。

本报律师团律师、山东舜
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丽
茹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14第5款关于工伤认定的法律规
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
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
不明的才被认定为工伤。

关于如何理解“因工外出
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孙丽
茹律师表示， 这里的“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
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
害。“伤害”包括事故伤害、暴力
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发生
事故下落不明的”的“事故”包
括安全事故、意外事故以及自
然灾害等各种形式的事故。职
工因工外出期间，在上述各种

形式的事故中下落不明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

“值得注意的是，《工伤保
险条例》中所称工伤包括因工
受伤和因工死亡。”孙丽茹说，
张某返聊途中因天气炎热游泳
致死，天气炎热去大坝游泳已
超出了公司的工作范围和工作
职责，非工作目的，故不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款中
规定的工作原因，不应认定为
工伤。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六条对“上下班途
中”做了扩张性解释，现“联系
业务途中”亦应进行此类解释
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下列
情形应认定“工伤”，具体如下：

(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
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联系业务
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
地的合理路线的联系业务途
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
和合理路线的联系业务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
线的联系业务途中。

结合本案，张某虽然是去
外地联系业务，但是在回聊城
途中去游泳已经远远超出其业
务范围，也与工作没有任何关
联性，并不属于合理路线的联
系业务途中，因此不属于《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
情况。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因因工工作作原原因因受受到到伤伤害害才才为为工工伤伤

律师说法

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张一水 ) 年过六旬的
张某仍在家具厂打工，在工作
时不幸将右手大拇指部分切
除，造成九级伤残。因超过退休
年龄认定工伤被拒，而诉至法
院。日前，法院审理后认定张某
为工伤。

2014年3月张某在某家具
厂从事裁木时，不慎将右手大
拇指部分切除。经医院治疗，未
接指成功。经鉴定其伤残构成

九级。事后张某向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
局以张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不具备
为由，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
受理。张某不服，诉至法院。

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
者，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
遭遇伤亡，应当依照劳动合同
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
工伤认定。遂依法认定，张某为
工伤。

超过退休年龄工作中受伤

法院认定为工伤

本案承办者东昌府区人民
法院法官张一水表示，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在用人单位工作
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作时间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亡的应
当依照劳动合同法及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张一水认为，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属于劳动法
调整的对象。劳动法仅对劳动
者的下限年龄作了规定，即用
人单位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但法律没有对劳动
者的上限年龄作出规定，未禁
止用人单位招用超过退休年龄
的人。故用人单位与超过法定
年龄的劳动者所签订的劳动合
同应当合法有效。

劳动部1996年10月11日发
布的《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三条规
定：“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
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期内的工
作内容、报酬、医疗、劳保待遇
等权利和义务。”这些规定并未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排
除在劳动法调整的范围之外，

他们也属于劳动法所调整的对
象。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仍
是劳动关系。”张一水说，劳动
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
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
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
的社会关系。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
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劳动
关系建立后，双方在职责上则
具有了从属关系。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
者，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
受到伤亡的，属于工伤保险条例
调整的范围。”张一水说，工伤保
险条例规定，没有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工伤保除
条例调整的条例之外。因此，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在此
期间发生的因工作原因受到的
伤亡事故，仍应属于工伤保险条
例调整的范围。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
员 王希玉 潘辉

法律未规定劳动者年龄上限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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